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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文明办关于推荐第二批全国文明城市、文明村镇、文明单位和第四批全国创建工作先进城市、村
镇、单位的通知（2008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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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文明办〔2008〕11号）

　　党的十六大以来，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扎实推进、蓬勃开展，在促进改革发展稳定、

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为进一步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，根据《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关于

评选表彰全国文明城市、文明村镇、文明单位的暂行办法》和中央文明委2008年工作安排，今年第四季度将表彰第二批全国文明城市、文明

村镇、文明单位和第四批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、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、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。

　　一、指导思想

　　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，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

系为根本，以培养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目标，推动形成新一轮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热潮，促进城乡文明程度和

公民文明素质进一步提高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同德、万众一心，为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、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、开创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。

　　二、工作要求

　　(一)作出全面部署。这次评选表彰是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，是动员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契机。各地

各有关部门要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日程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部署安排。要采取有效措施，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，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

性调动起来，促进城乡基层广泛深入地开展创建活动。要认认真真把面上的工作抓起来，把评选表彰工作同正在广泛开展的“迎奥运、讲文

明、树新风”活动结合起来，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结合起来，同各地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，通过深入细致、扎实有效的工作，使推

荐表彰过程成为总结经验、改进工作、不断提高创建工作水平的过程，成为为群众多办好事、多办实事、吸引群众广泛参与的过程，成为学

习先进、激励后进、不断提高城乡文明程度和公民文明素质的过程。

　　(二)确保评选质量。评选工作要严格按照《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》和中央文明委关于评选表彰工作《暂行办法》的规定进行，严格程

序，规范操作，做到客观公正，公开透明，严谨有序，优中选优，真正把工作基础扎实、创建成绩突出、在当地具有示范作用的先进评选出

来。要坚持群众标准，充分听取群众意见，把评选工作置于社会和群众监督之下，使评选出来的城市、村镇和单位叫得响、立得住，经得起

群众和实践的检验。推荐工作要注重实效，简便易行，防止搞形式主义。要坚持实事求是，对于隐瞒事实、弄虚作假的，取消其推荐申报资

格。

　　(三)广泛进行宣传。各级文明办要组织报纸、电台、电视台和网络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文明城市、文明村镇、文明单位的先进经验，切

实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。各地各部门要通过召开经验交流会、现场会、表彰推介等多种形式，推广先进典型，扩大社会影响力。各地各部门

要按照谁推荐谁负责的原则，对受到表彰的城市、村镇和单位实施动态管理，加强指导和监督，帮助他们不断完善工作机制、提高创建工作

水平，长期保持先进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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